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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来暴力侵害事故应急预案
一、处置事件的组织
学校安全事故应急领导小组，学校安全事故应急工作小组，校医，学校值日教师，保卫室。
二、报警程序
1.事件发现者—教育处--学校安全事故应急领导小组→校长。
2.根据事件需要，经领导同意后报告公安机关，报警立即就近用电话或手机报告110。
三、处置措施
1.学校外来的未经允许强行闯入校园者，学校门卫或保安人员不得放行，应及时将闯入者驱逐出学校并发出警告。
2.校内发现不良分子袭击、行凶等暴力时应先制止、制服，同时及时向110、120报警，请求援助。
3.对受伤师生迅速送往医院救治。
4.采取有效措施，做好善后处置工作。
四、注意事项
1.各级领导遇事一定要冷静，果断采取措施。
2.处理群体性事件的原则是：迅速平息、减轻伤亡、保护学生、控制事态。
3.严格控制社会闲杂人员和家长进入校园。
4.当事人所在的教室、办公室及公共场所应在统一安排下有组织的疏散到安全地带，其余各室关闭门窗，避免更大的伤亡事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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